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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內語文競賽選手注意事項   107.4.9 
一、注意事項及競賽須知： 

1、 請選手於賽前確實詳閱本比賽賽程表暨注意事項，並於 4/9(二)發放之選手通

知書上確實核對姓名及比賽出場序號。若有誤請於 4/12(五)午休前至教務處

更正。 

2、 比賽日請各選手攜帶學生證備查(若學生證沒帶請務必攜帶有相片之證件)。 

3、 請各選手依各項目報到時間至各比賽場地完成報到，否則以棄權論，無故不

到者依競賽實施辦法記警告乙次。 

4、 原住民語朗讀族別出場順序依抽籤結果為【泰雅族→阿美族→太魯閣族→卑

南族】，除閩語演說出場順序為【高三→高一→高二】外，其他比賽項目出

場順序為【高三→高二→高一】，個人比賽完成後請安靜回座觀賽，高三所

有選手比賽完成後評審講評後，即可離場並請安靜回到教室，剩下的年級繼

續比賽。 

5、 鈴聲說明：朗讀項目從上台後發出第 1個音開始計時，比賽時間到按一長鈴

同學下臺，將文章及文件夾交還給場邊工作人員。演說項目從發出第一個音

開始計時，2.5分鐘時按一短鈴，3分鐘按一長鈴同學下臺。 

6、 除客語朗讀項目選手上場時可自行攜帶稿件外，其餘朗讀項目上場時須使用

賽場提供之空白文章，可在紙上作記號及攜帶字典，但不得將事前準備所使

用之小抄帶上場；演說項目之自備稿只准於準備區練習時使用。 

7、 選手請於一開始報出場序號及朗讀篇名或演說題目：「各位評審老師好，我

是編號    ，今天我所要朗讀/演說的題目是第    篇（唸出題目）……」，

請勿報出姓名班級等個人資料。 

8、 本次競賽項目視評審結果得不發參賽證明。 

9、 以上未竟事宜處將於比賽當場公告調整。 
 

二、本次競賽各項目準備時間、比賽時間及評審標準詳列如下表： 

 

競賽項目 準備時間 比賽時間 評審標準 

國語朗讀 10 分鐘 2 分鐘 
1.  語音【發音、聲調】50% 
2.  氣勢【句讀、語調、文氣】40% 
3.  儀態【儀容、態度、表情】10% 

閩語朗讀 4 分鐘 2 分鐘 
1. 語音【發音、聲調】50% 
2. 氣勢【句讀、語調、文氣】40% 
3. 儀態【儀容、態度、表情】10% 

客語朗讀 5 分鐘 2 分鐘 
1. 語音【發音、聲調】50% 
2. 氣勢【句讀、語調、文氣】40% 
3. 儀態【儀容、態度、表情】10% 

閩語演說 20 分鐘 3 分鐘 

1. 語音【發音、聲調】45﹪ 
2. 內容【思想、結構、詞彙】45% 
3. 儀態【儀容、態度、表情】10% 
4. 時間【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總分一分】 

原住民語朗讀 4 分鐘 2 分鐘 
1. 語音【發音、聲調】50% 
2. 氣勢【句讀、語調、文氣】40% 
3. 儀態【儀容、態度、表情】10% 


